
各級政府機關機構與學校網站無障礙化檢測及

認證標章核發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各級機關機構學校網站無

障礙檢測及認證標章核發

辦法

各級政府機關機構與學校

網站無障礙化檢測及認證

標章核發辦法

參照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

法第五十二條之二第二項

規定及法規用字原則，爰

將名稱修正。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身心障

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五十

二條之二第二項規定訂

定。

第一條　本辦法依身心障

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五十

二條之二第二項規定訂

定之。

本條酌作文字修正。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主管

機關為國家通訊傳播委

員會。

一、本條新增。

二、增訂本辦法之主管機

關。 

第二條　各級政府及其附

屬機關（構）、學校(以

下簡稱各機關（構）)規

劃及建置資訊服務網站

應遵照國家通訊傳播委

員會(以下簡稱本會)訂

頒之無障礙網頁開發規

範。

一、本條刪除。

二、本法為主管機關辦理

核發認證標章事項，

不針對網站製作加以

限制，爰刪除本條。

第三條　網站無障礙檢測、

稽核及認證標章，應依

主管機關訂定之網站無

障礙規範辦理，主管機

關尚未訂定網站無障礙

規範者，應依下列順序

擇定適用之規定：

一、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二、國際標準組織所定

標準。

三、區域標準組織所定

標準。

前項網站無障礙規範

應符合下列檢測基準：

一、可感知：資訊及使

用者介面元件應以

使用者能察覺之方

式呈現。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規定網站無障

礙檢測、稽核及認證

標章之依據。

三、第二項增訂網站無障

礙規範之檢測基準。



二、可操作：使用者介

面元件及導覽功能

應具可操作性。

三、可理解：資訊及使

用者介面之操作應

具可理解性。

四、穩健性：網頁內容

應可供身心障礙者

以輔助工具讀取，

並具有相容性。

第四條　各級政府及其附

屬機關（構）、學校  (  以

下簡稱  各機關  )  應自行檢

測其資訊服務網站之無

障礙功能，  並向主管機

關  辦理註冊  。

各機關應備具申請

書、自行檢測報告等文

件向主管機關  申請  核發

無障礙認證標章。

主管機關辦理無障

礙稽核時，得有身心障

礙者參與。

第五條　各機關（構）資

訊服務網站張貼無障礙

網頁標章，應依無障礙

網頁標章登錄作業流程

(  如附件二  )  辦理。

無障礙網頁標章之

有效期間為三年，各機

關（構）應於期間屆滿

前三個月起之二個月內

依前項規定辦理。

本辦法發布前取得

無障礙網頁標章者，該

無障礙網頁標章自發布

日起三年內有效。

各機關（構）辦理

第一項無障礙網頁標章

登錄作業，於無障礙網

頁檢測作業時，應有身

心障礙者參與檢測。

一、條次變更。

二、為明確申請認證標章

之作業規定，爰修正

第一項。

三、現行條文第二項移列

第五條。

四、現行條文第三項規定

係為配合開發規範新

頒定時，應重新申請

標章之要求，考量新

開發規範頒定後，核

發認證標章時依循之

開發規範仍屬有效，

核發認證標章自得無

需重新申請，爰予以

刪除。

五、配合稽核實際作業及

實施期程，爰修訂現

行條文第四項規定並

移列修正條文第二項。

第五條　無障礙認證標章

之有效期間為三年。

第五條第二項  無障礙網

頁標章之有效期間為三

年，各機關（構）應於

期間屆滿前三個月起之

二個月內，依前項規定

辦理。

一、現行絛文第五條第二

項移列修正。

二、申請認證標章之時間

無須規定，爰刪除後

段無障礙網站認證標

章屆滿前應重新申請

之規定。

第六條　主管機關核發之

無障礙認證標章，其尺

寸規格為寬八十八像素

高三十一像素。

各機關張貼無障礙

認證標章，不得變更尺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無障

礙網頁標章，其尺寸規

格為寬八十八像素，高

三十一像素。

第四條　張貼本會製作之

無障礙網頁標章圖樣，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規定由現行條

文第三條移列修正。

三、第二項規定由現行條

文第四條移列修正，

並修正無障礙網站認



寸、變形或加註字樣，

並連結至  主管機關指定

之  網頁。

無障礙  認證  標章張

貼於網站首頁下方。

不得變更尺寸、變形或

加註字樣，無障礙網頁

標章之定義、張貼及連

結步驟，應依無障礙網

頁標章使用規定  (  如附件

一  )  辦理。

證標章連結方式。

四、為使社會大眾能清楚

辨識資訊服務網站有

無取得無障礙網站認

證標章，爰增訂第三

項無障礙網站認證標

章張貼位置之規定。

第七條　主管機關  得抽測

張貼無障礙認證標章之

各機關資訊服務網站，

抽測結果未通過者，主

管機關得通知其限期改

正；屆期未改正者，主

管機關  廢止並註銷其無

障礙認證標章，並公告

於無障礙網路空間服務

網。

主管機關抽測各機

關網站時，應依各機關

取得認證標章之規範版

本辦理。

主管機關辦理無障

礙認證標章抽測作業時  

應有身心障礙者參與。

主管機關為第一項

之抽測，其比  率  每年應

達  前一年度已核發無障

礙認證標章數之百分之

五以上。

第六條　張貼無障礙網頁

標章之各機關（構）資

訊服務網站，其抽測結

果與本辦法規定不符者  ，

本會或本會委託之機關

得通知設站機關（構）

及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改正，逾期未改正者，

本會將函知設站機關

（構）取消無障礙網頁

標章，並公告於無障礙

網路空間服務網。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明定主管機關

抽測依據，及抽測結

果處理規定，並修正

文字。

三、增訂第二項無障礙網

站認證標章抽測之判

定參考依據。

四、增訂第三項主管機關

辦理抽測時，應有身

障者參與。

五、明定主管機關每年抽

測認證標章比率，俾

利執行，爰增訂第四

項。

第八條　主管機關得委託

他機關  (  構  )  或民間團體

辦理本辦法之檢測、註

冊、稽核、核發、抽測  

通知改正、廢止及註銷

等作業。

第七條　本會得視需要委

託其他政府機關，依本

辦法規定，辦理無障礙

標章之申請登錄與檢測

作業及前條事項。

一、條次變更。

二、明定主管機關得委託

他人辦理本辦法之業

務範圍。

第八條　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得參照本辦

法，自行訂定相關作業

規定。

一、本條刪除。

二、本法未授權主管機關

辦理本條事項，爰予

以刪除。

第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

施行。

第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

施行。

本條未修正。




